
2024 年下半年普洱学院公开招聘硕士及以上人员

资格复审递补公告（第二批）

因有应聘人员自动放弃或未在规定时间内参加资格复

审，按照《2024年下半年普洱学院公开招聘硕士及以上人员

公告》有关内容，现将 2024 年下半年普洱学院公开招聘硕

士及以上人员资格复审递补（第二批）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资格复审人员名单

资格复审递补人员名单，详见《2024 年下半年普洱学院

公开招聘硕士及以上人员资格复审递补人员名单（第二批）》

（附件 1）。

二、资格复审时间

2024 年 12 月 24日 18:00止

三、资格复审地点

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学苑路 6号普洱学院和谐楼 316办

公室

四、资格复审所需原件材料

（一）本人学历、学位证书（本科有专业要求的需提供

本科学历、学位证书）。

（二）留学回国人员须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国外学

历认证书、学习成绩单及中文翻译件（加盖翻译公司公章）。

（三）本人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明。

（四）报考岗位要求为中共党员（含中共预备党员）的



考生，须提供本人组织关系所在党组织出具的党员证明材

料。

（五）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的应聘人员须提供职称证明

材料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参加资格复审递补人员未在规定时间、地点参加

资格复审的或资格复审不合格的，取消面试资格，按照笔试

分数从高到低的顺序依次递补。如应聘人员自愿放弃资格复

审，则需填写《2024 年下半年普洱学院公开招聘硕士及以上

人员自愿放弃资格复审声明》（附件 2）于 2024 年 12 月 24

日 18:00前将扫描件发送至 peursc@peu.edu.cn 邮箱。

（二）请应聘人员保持电话畅通，如因应聘人员报名时

提供非本人电话号码、提供的电话号码有误、无法接通或处

于关机状态等，导致应聘人员本人不能进入招聘下一阶段，

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应聘人员本人承担。

（三）应聘人员须确保所提供的证明材料真实有效，并

对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对审核过程中违规的应聘人员，

将按《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》（中华人

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35 号）的规定进行处

理。

资格复审后具体面试时间和地点将另行通知，请应聘人

员关注普洱学院官方网站（网址：http://www.peuni.cn/），



保持电话畅通。

咨询电话：0879－3017877

附件：1.2024 年下半年普洱学院公开招聘硕士及以上人员

资格复审递补人员名单（第二批）

2.2024 年下半年普洱学院公开招聘硕士及以上人员

自愿放弃资格复审声明

普洱学院

2024年 12月 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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